附件1
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基本要求

注：请在研究生教学教务管理系统中，对照以下要求完成相关模块的填写，请勿留空。
一、培养目标
【基本要求：各学科可参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网址为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和学校总体培养目标，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和培养条件，制定具体培养目标。】
二、研究方向
1.方向名称。100字以内的方向说明。
2.方向名称。100字以内的方向说明。
……
[bookmark: _GoBack]【基本要求：研究方向一般不超过5个，设置要科学、规范、相对稳定，反映学科先进性、前瞻性和学科交叉性，要能适应、引导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并能体现我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
三、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为2~3年，博士研究生的学制为4~5年，以录取时确定的学制为准。
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者，可以申请适当延长学习时间。硕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规定学制加2年，博士士研究生最长学习年限为规定学制加3年。
【基本要求：参照《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中学习年限的内容。】
四、培养方式
（一）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贯彻课程与论文并重的原则，既要系统学习理论，又要进行较深入的科学研究；或深入生产实际解决工程技术问题。重点突出培养研究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行导师（导师组）负责的方式，导师应在思想品德和业务学习两方面关心和教育硕士研究生，引导学生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道路。
（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采取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行导师（导师组）负责制。培养以科学研究工作为主，培养独立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掌握科学方法，树立严谨作风。
在院（系）领导下，博士研究生导师可聘请具有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导师组，提倡跨院（系）聘请导师组成员。充分发挥导师（导师组）和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方式可灵活多样。创造条件，加强与国内外高等学校的学术交流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以开阔博士研究生的视野，活跃学术思维。
【基本要求：参照《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结合各学科实际情况。】
五、学分与课程学习基本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少于25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8学分，专业基础课不少于7学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不少于11学分（直博生除外），其中，公共必修课5学分，专业基础课不少于2学分；直博生课程总学分不少于32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6学分，专业基础课不少于16学分，专业选修课与公共选修课合计不少于10学分。
【基本要求：合理设置总学分、各类课程学分，加强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梳理学科课程逻辑关系。】
六、必修环节
（一）实践环节
社会实践是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必修培养环节（1学分）。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其中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者可免修社会实践环节。社会实践工作结束后，填写提交“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考核表”。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环节参照执行，鼓励在校期间承担课程助教实践工作。
【基本要求：参照《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纳入培养环节实施办法》、《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管理办法》，结合各学科实际情况。】
（二）学术活动
1.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参加10次及以上(其中跨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不少于2次)学术报告会，每次应填写“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讲座)考核表”。硕士研究生参加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以华南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英文会议论文，可视为硕士研究生参加5次学术报告会。
2.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15次及以上(其中跨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不少于3次)的学术报告活动，每次应填写“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讲座)考核表”，博士研究生参加在境外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以华南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博士研究生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的英文会议论文，可视为参加5次学术报告会。
3.直博生[含本博贯通(创新班、强基班、基础学科拔尖基础班)]在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20次及以上(其中跨一级学科不少于3次)的学术报告活动。
【基本要求：参照《华南理工大学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结合各学科实际情况。】
七、学位（毕业）论文（或实践成果）工作
（一）学位（毕业）论文
申请学位（毕业）论文工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术和技术规范性检测）、专家评阅和答辩等环节。
【基本要求：博硕士研究生开题一般在第3学期开学前完成，中期考核一般在第5学期开学前完成；2年制硕士研究生开题和中期考核可合并进行，一般在第3学期开学前完成。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工作管理办法和学校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学位（毕业）实践成果
申请学位（毕业）实践成果工作主要包括可行性论证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实践成果预答辩、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学术和技术规范性检测）、专家评阅和答辩等环节。
【基本要求：可行性论证报告一般在第3学期开学前完成，中期考核一般在第5学期开学前完成，具体要求按照学校研究生申请学位（毕业）实践成果工作管理办法和学校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八、毕业和学位授予标准
【基本要求：对照人才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毕业和学位授予标准，包括学位（毕业）论文、学术成果等方面的要求。】
九、其他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的信息。
